	当事人
	五恒化学（平顶山）有限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
	91410422MADAJ97Q5W

	案件名称
	五恒化学（平顶山）有限公司硫化工新材料项目（一期工程）安全设施设计未按照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同意擅自开工建设的案

	处罚决定书文号
	（平）应急罚〔2025〕12号

	处罚决定时间
	2025年5月28日

	处罚结果
	对五恒化学（平顶山）有限公司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处人民币肆拾叁万（4300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罚事由
	硫化工新材料项目（一期工程）安全设施设计未按照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同意，就擅自开工建设。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改正，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二）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没有安全设施设计或者安全设施设计未按照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同意”。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其他
	


	当事人
	雷某某

	身份证号
	620522********131X

	案件名称
	五恒化学（平顶山）有限公司硫化工新材料项目（一期工程）安全设施设计未按照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同意擅自开工建设的案（个人）

	处罚决定书文号
	（平）应急罚〔2025〕13号

	处罚决定时间
	2025年5月28日

	处罚结果
	对雷某某处人民币肆万叁仟（430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罚事由
	硫化工新材料项目（一期工程）安全设施设计未按照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同意，就擅自开工建设。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改正，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二）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没有安全设施设计或者安全设施设计未按照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同意”。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其他
	


	当事人
	徐某某

	身份证号
	130526********3930

	案件名称
	五恒化学（平顶山）有限公司硫化工新材料项目（一期工程）安全设施设计未按照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同意擅自开工建设的案（个人）

	处罚决定书文号
	（平）应急罚〔2025〕14号

	处罚决定时间
	2025年5月28日

	处罚结果
	对徐某某处人民币肆万叁仟（4300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罚事由
	硫化工新材料项目（一期工程）安全设施设计未按照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同意，就擅自开工建设。

	处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第二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建设或者停产停业整顿，限期改正，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二）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或者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没有安全设施设计或者安全设施设计未按照规定报经有关部门审查同意”。 

	救济渠道
	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其他
	


